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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簽名）依個資法同意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執行服務活動之需要，向您蒐集相關個人資料與照片肖像權利；本人同意於國際志工活動參與期間所創作之相關記錄資料（如：影像、文字等檔案資料），可授權本局無償使用，以作為行政宣導等相關目的。本局得以各類管道、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且可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展示、公開發表、重製、發布、發行之出版權與網路線上閱覽、下載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且不限定利用地域、時間、媒體形式、次數、重製次數、內容與方法。本人同意不對本局行使著作人格權。
1、 參與本局國際志工乃屬公益行為，本人同意於錄選後繳清所需費用及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自願遵守以下相關規定：
(1) 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或退出梯隊，須向本局合作單位-青年志工資源中心（下稱本局合作單位）聯繫窗口以電話告知（電話：03-4225205分機6024）。
(2) 同意若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事變等），本局保有行程異動或取消之權利。
2、 本局合作單位於梯隊期間會主動關心，並協助國際志工於活動期間之人身安全，但本活動為自願參加公益行為，本人同意應自負安全責任。
3、 本人同意授權本局合作單位代本人訂購機票，並同意完全遵守且依照航空公司之政策及規定。
4、 活動期間若因個人因素或行為造成自身或團體安危之情事，或因個人因素造成護照過期或遺失、簽證未辦理或逾期、機票或車票遺失等非本局或本局合作單位之疏失，導致服務行程上之異動或取消，其相關衍生之費用，本人願自行負責。
5、 若因天災、戰爭或流行性疾病等因素，對活動國家或地區有安全疑慮，將以我國外交部、大陸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所發佈的資訊為標準，一旦該國家或地區被外交部國外旅遊警示、大陸委員會旅遊警示分級為紅色警示或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列為第三級警告 (Warning）或當地服務單位與本局合作單位主動判定活動有危險性，將取消梯隊。倘狀況未達本條前段所述標準，志工仍可因個人因素或考量選擇退出梯隊。
6、 本人保證切結書所載內容屬實，如有不實，導致自身或他人權益遭受損害，立同意書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與本局或本局合作單位無涉。
7、 服務期間或訓練期間，如有下列服務情形欠佳或不適任情事之一者，本局或本局合作單位將令立即改善，未改善者將視情節嚴重程度，得立即停止服務：
(1) 未配合志工服務規定之活動時間、起居作息，私自擅離服務場地活動範圍者。
(2) 服務活動期間，行為不檢，有損本隊聲譽者。
(3) 服務活動期間，穿著暴露、奇裝異服或口出穢言，屢勸不聽者。
(4) 服務活動期間，擅自動用場地之設備與物品，屢勸不聽者。
(5) 服務活動期間，飲用酒精性飲料、抽菸、嚼檳榔者。
(6) 其他相關事項未能配合帶隊幹部或老師規範與調度，且屢勸不聽者。
8、 參與該次服務活動前，須受過本活動培訓課程，若另有要事無法參加訓練者，本局得拒絕參與服務。
9、 參與本次國際志工活動者皆由本局合作單位協助投保意外險或醫療保險。其保險僅適用於服務及服務必要之往返，交通往返須遵守交通法規之相關規定（如：不得無照駕駛等）。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規範，確定參加115年桃園市政府青年局國際志工計畫，特此切結。


簽名：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出生年月日：______年(民國)____月____日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

通訊/戶籍地址：
_______省(市) _______縣(市) _______鄉(鎮、市、區) _______村(里) _______鄰_______路(街) _____段_____巷_____弄_____號_____樓之____

· 請自行列印出紙本並簽章（簽章請清晰工整），並拍照回傳給本局合作單位，請寄至Email信箱：taoyuanyvc@gmail.com
· 聯絡資訊：青年志工資源中心 /電話：03-4225205分機6024。
· 本切結書行前10日(含)未繳交者，視為取消參加本次國際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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